附件5

真实性承诺书

市经济信息委、市财政局：
本单位对本次申报的XXX项目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XXX项目内容符合国家和重庆市相关发展规划、产业政策，且未获得市经济信息委牵头相关专项资金支持。
二、本次提供的XXX项目申报资料真实有效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，且已准确、充分及完整的表达我单位及XXX项目实际，如与实际情况不符的，我单位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其他后果。本企业未被列入信用中国（重庆）失信名单。
三、我单位将严格按照项目主要内容组织实施，如项目被主管部门予以撤销的，我单位愿主动退回已拨付的专项资金。


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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